
关于转发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海关总署《关于鼓励软件

件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》及本市

实施意见的通知 

沪财税政[2000]15 号 

各区县财政局、税务局，浦东新区财税局，市财税一、二、三、

四、五分局，外税分局： 

  近接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海关总署《关于鼓励软件产业

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 财税[2000]25

号 ），现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本市实际，提出有关实施意见如

下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 

  一、关于对象范围 

  享受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海关总署《关于鼓励软件产业

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》中规定税收政策

的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，必须按本市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

业认定办法进行认定，并且实行年审制。对年审不合格的企业，

即取消其软件企业或集成电路企业资格，并不再享受除增值税即

征即退政策以外的其他有关优惠政策。 

  二、关于增值税 



  （一）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是指实际组织、进行开发工

作，提供工作条件以完成软件开发，并拥有软件著作权或所有权

的软件开发者（包括单位和个人）自行生产的软件产品。 

  软件产品是指向用户提供的计算机软件、信息系统或设备中

嵌入的软件或在提供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、应用服务等技术服务

时提供的计算机软件。 

  （二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生产或外购的软件产

品和集成电路产品，按 17%税率征收增值税，其进项税额可按规

定计算抵扣。 

  （三）对经过国家版权局注册登记，在销售时一并转让著作

权、所有权的软件产品征收营业税，不征收增值税。 

  （四）对接受委托开发软件的销售行为，如开发合同中注明

软件所有权归委托方或开发方、委托方共同所有的，征收营业税；

如开发合同中注明所有权归受托方或未注明所有权归属的，作为

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，征收增值税，并按规定享受即征即退

政策。 

  （五）在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的同时提供技术维护、

技术服务所取得的收入，如与软件产品收入在同一张发票上一并

收取的，并入软件销售额征收增值税，享受即征即退政策。 



  （六）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和销售自行生产的集成

电路产品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需填报《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

退申请表》或《集成电路“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申请表》（附件二），

经主管税务部门审核后，原则上隔月对软件产品实际税负超过

3%的部分和集成电路产品实际税负超过 6%的部分进行清退。 

  三、关于企业所得税 

  （一）自 2000 年 7 月 1日起在本市新设立的软件生产企业

经认定后，自获利年度起，享受企业所得税。两免三减半“的优

惠政策。软件企切凭软件企业认定证书，向主管税务部门申请享

受企业所得税优惠。内资软件企业和非生产性外商投资软件处经

主管税务部门初审，报市局批准后执行，生产性外商投资软件企

业，由主管税务部门按有关规定审批。 

  （二）对经国家有关部委确定的重点软件企业，当年未享受

免税优惠的，减按 10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有关企业可向主

管税务部门提出申请，经主管税务部门初审，报市局批准后执行。 

  （三）本市企事业单位和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按照文件规定要

求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或无形资产摊销年限的，应在企业所得

税一个纳税年度结束前 2个月，向主管税务部门申请，经主管税

务部门初审，报市局批准后从下一纳税年度开始执行。 



  四、沪财办[1999]93 号文第一条“关于增值税”的规定，

自本文发布之日起停止执行。 

  特此通知。 

  附件一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、海关总署《关于鼓励软件产

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》(略) 

  附件二：《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申请表》、《自产集成

电路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申请表》样表。(略) 

上海市财政局 

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

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

二 OOO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

 

 


